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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规范江苏省省级孵化器认定的组织实施与管理，我厅起草了《江苏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重要载体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孵化器建设始于1989年，先后于1998年、2006年、2013年、2019年，制定并修订相应的认定和管理办法，为推动行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省纳入统计的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1200家，在孵企业超过4万家，其中国家级278家，占全国总数的近1/5，国家级孵化器数量、面积及在孵企业数均位居全国第一，为全省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6月10日，工信部对原科技部孵化器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正式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工信部科〔2025〕131号）。为做好与部级孵化器的上下衔接，有必要对省级孵化器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完善。
二、制定依据
本次《管理办法》起草主要依据是《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工信部科〔2025〕131号）。

三、起草及征求意见情况
前期，省科技厅就修订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结合我省孵化器建设发展实际，并征求厅机关有关处室、省内部分科技企业孵化器、省孵化器协会以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建议，多次讨论修改和完善，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同步在网站向社会公众征集意见。
四、主要内容
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设七章二十九条，分别为总则、认定条件、认定程序、评价监督、变更与撤销、促进与发展、附则，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基本内涵、功能定位、发展目标；规定了省科技厅、设区市科技局、孵化器运营单位的主要职责；规定了省级孵化器认定条件、认定程序、评价监督等管理要求；明确了已认定孵化器的调整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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